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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落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文件，促进本市各区高新技术企业均衡发展，拟面向相关区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有关事宜安排如下：
一、入库条件
（1）企业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地在顺义区，房山区，怀柔区，密云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延庆区，企业成立满一年以上；
（2）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3）企业具有较高的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已设立研究开发费用辅助核算账目或专账；
（4）企业近一年的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
（5）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6）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7）企业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40%。
二、申报材料
（1）企业入库申请书；
（2）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相关注册登记证件复印件；
（3）知识产权相关材料、科研项目立项证明、科技成果转化和研究开发组织管理等相关材料；
（4）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
（5）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近三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2018年度申请入库企业提供2014-2016年度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
（6）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近一个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2019年度申请入库企业提供2017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
（7）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近三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2019年度申请入库企业提供2015-201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8）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9年度申请入库企业提供2015-2017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上述材料一式三份，左侧胶装成册，在右侧骑缝处加盖企业公章。
三、材料受理
企业注册所在地区科委负责企业入库申请受理工作，各区科委在受理企业申请材料后组织评审，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由各区科委报市科委进行备案。市科委对拟入库企业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企业在库周期不得超过三年，三年到期后仍未出库的企业将移出培育库，移出企业出库后一年内不得申请重新入库。
四、入库安排
企业入库申报工作截止至11月30日。
各区科委将入库企业名单分四批报送市科委进行备案，时间分别截止至4月6日、6月1日、9月14日、12月10日。
申报截止时间以申报企业将完整书面材料送交受理部门日期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五、资金支持
市科委将视情况对出库（即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企业给予资金支持。2019年出库企业需于6月29日前向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受理部门递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材料。
特此通知。



